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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彝族自治县水务局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报  告

为确实做好2021年度财政绩效评价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整体、项目和政策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实际，现将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峨边彝族自治县水务局内设综合股和业务股。
（2） 机构职能。
 1.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水务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拟定全县水务管理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2.负责编制全县城乡水务发展规划；拟定全县中长期供水计划和年度供水计划、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水量调度预案，并组织实施。
3.组织有关全县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的水资源利用和防洪论证工作。
4.负责全县水资源（含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负责对水资源的动态监测；审核水域纳污能力、向生态环境峨边分局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监测江河湖库及饮水区等水域的水质、水量，组织编制全县节约用水、计划用水规划和有关标准，并组织实施。
5.负责组织指导全县水务行政执法工作；负责水务行政复议的受理和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调解处理重大水事纠纷；依法查处水事违法案件。
6.负责组织编制全县供水规划和供水行业管理工作；负责全县供水企业的资质管理；制定全县供水行业的服务标准并实施监督检查；负责全县供水价格测算的组织工作；负责指导、监督全县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负责自备井的管理和指导。
7.负责拟定水务行业经济调节措施，研究提出水务行业有关价格、税收、信贷、财务等经济调节意见；负责编制全县水务行业建设项目资金计划，对水务资金的使用进行宏观管理、监督和审查。
8.组织指导全县水务基本建设，并实施行业监督管理；负责全县水务行业基本建设的质量监督和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初审、转报大中型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组织建设和管理具有控制性或跨乡镇的重要水利工程；组织指导水库、水电站大坝的安全监督。
9.编制全县水土保持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水土保持预防监督、水土流失监测和综合防治工作；组织实施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和设施自主验收的备案，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指导水利绿化工作。
10.对县境内主要江河和重要水利工程实施山洪灾害监测；掌握全县境内的雨情、水情信息，及时传达各有关单位。
11.指导全县江河、湖库、滩涂的综合治理与开发；组织实施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和征收河道砂石资源费制度。
12.指导全县有关水务等项目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组织指导全县重大水务项目对外合作和交流。
13.指导全县水务行业干部职工队伍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水务行业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
14.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便民化工作。
15.负责县总河长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贯彻执行上级和县委、政府河长制工作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参谋助手、综合协调、督办等职能作用，认真履行办文、办会、办事等工作职责，统筹协调督促推进全县河长制工作
16.在自然灾害防救方面的职责分工。
县应急局与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局等部门要做到各司其职，无缝对接。县应急局负责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局依法依规承担相关行业领域的灾害监测、预警、防治工作及抢险救援的技术保障工作。
17.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任务。
18.  完成电站库区工作
（3） 人员概况。
1、县水务局行政编制8名。其中：局长2名、副局长1名、总工程师1名，中层领导职数3名。保留机关工勤编制1名。
2、水利综合执法大队12人
3、县水务局所属事业单位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20人，夏家沟水库管理站6名。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1年度本年收入11951.1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8,712.1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239.00万元。上级收入10388.16万元，县级收入1563.01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1年度支出11951.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32.74万元；项目支出10918.43万元。其中县级预算项目24个,金额530.27万元，具体支出为：
1、2021年水资源公报编制费9.84万元。
2、2021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水土保持监测费用0.6万元。
3、2021年河长制工作管理经费38.73万元。
4、2021年水利项目规划设计、审计、测绘费等经费20.90万元。
5、2021年水行政执法管理经费6.95万元。
6、2021年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运行费19.02万元。
7、2021年防汛抗旱预警防汛物资储备费用40.00万元。
8、2021年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通讯费补贴17.8万元
9、川财债[2021]0015号，支持保障小型水库运行12万元
10、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2021年相关待遇保障经费4.52万元。
11、峨财政[2021]0029号2021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档案经费0.5万元。
12、峨财政[2021]0029号县级衔接乡村振兴资金全县安全饮水工程设计预算等管理费用37万元。
13、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大渡河流域水土保持和水环境提升水利工程项目编制费用6万元。
14、政府批示[2018]100号-关于解决峨边彝族自治县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经费的请示34.3万元。
15、2020年度超标洪水防御预案编制经费9.5万元。
16、 政府批示[2020]188号-羊竹坝堤防工程设计费25.82万元。
17、 政府批示[2018]101号-关于解决峨边彝族自治县县级河流功能区区划报告编制经费的请示33.6万元。
18、 政府批示[2021]101号-关于解决峨边彝族自治县2015年省级财政“小农水”重点项目工程（桃花村）竣工结算余款资金的请示17.32万元。
19、 峨财政农[2018]47号关于《关于解决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项目资金的请示》72.5万元。
20、 政府批示【2021】87号关于解决河流（长滩河）健康评价所需经费5.85万元。
21、 政府批示【2020】106号关于解决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实施方案编制经费的请示73.4万元。
22、 [bookmark: _GoBack]政府批示〔2019〕140关于解决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工作经费6.88万元。
23、 政府批示〔2020〕70关于解决拆除大渡河右岸工农村废弃桥墩请示17.05万元。
24、 政府批示[2020]206号关于解决2017年中央财政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水价综合改革的请示20.20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1、基本支出
2021年度我局的基本支出主要用于机关行政运行支出，基本支出1032.74万元。
2、 项目支出
主要用于水利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汛抗旱预警平台、生态下泄监控平台运行及防汛物资储备；白沙河、大渡河城区段河道环境卫生清理劳务费；水资源公报编制费；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河长制专项办公经费；水质监测中心运行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水土保持监测费用等。
（二）专项预算管理
部门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完成、预算编制准确、支出控制、预算动态调整、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和违规记录等情况：2021年本部门的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完成、预决算编制等均按照县财政局下达的相关文件指标进行了编制，均按相关要求严格执行预算范围内开支，并完成所有预定目标，若人员调离本单位，及时进行了预算动态调整，全年无违规记录。
（三）结果应用情况。
部门自评质量、绩效目标公开和自评公开、评价结果整改和应用结果反馈等情况：本单位按照财政局下达的预算指标，严格执行预算内开支，保障了单位正常运转。本部门的预决算编制均按照县财政局下达的相关文件指标进行了编制，按时完成经、编制工作，决算报表和说明均在峨边彝族自治县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绩效目标也按照有关文件如实进行了填报。专项预算也提前进行了规划和筹划。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本部门按照县级部门预算编制通知和有关要求，按时完成基础工作，按时提交部门“一上”数据；在财政部门批复日内向社会公开本部门的“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本部门的预算执行都达到了执行进度；本单位的财务制度健全，制度执行严格，会计核算符合财政局的相关规定，资金达到了专款专用，开支标准合理、合法,自评得分96分。
（二）存在问题。
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存在预算完成率略低的问题。
（3） 改进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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